1.聘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等次，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聘期考核结果确定为优秀等次
（1）聘期内年度考核有三次以上为优秀等次(吴惠敏、胡志斌、姜红)；

（2）教学科研七级及以上岗位人员，聘期内年度考核有三次业绩进档为相应层级的最高档；
或有两次业绩进档为相应层级的最高档，另两次考核中有一次以上为优秀等次（徐俊）；
或有两次考核为优秀等次，另两次考核中有一次以上业绩进档为相应层级的最高档；

（3）教学科研八级以下岗位人员及实验技术人员人员，聘期内有两次业绩进档为相应层级的最高档，另两次考核中有一次以上为优秀等次（方芳、滕翰、王素玲、李晓光、魏则云、陶新珍、过春茸、刘莉、阚红艳、孙蕾、张艺、毕兰凤）；
或有两次考核为优秀等次，另两次考核中有一次以上业绩进档为相应层级的最高档（朱晨、袁修雨、龚小平、王凌燕）；

（4）管理人员、其他专技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聘期内年度考核有两次为优秀等次，另有一次以上考核进档为A档；

（5）教学科研人员聘期内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或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或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由考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荐3-5名。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聘期考核结果确定为合格等次

（1）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目标任务，岗位匹配度高，聘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等次；

（2）能够基本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目标任务，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等次至多不超过一次或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至多不超过两次。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聘期考核结果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1）未能履行岗位职责，未完成工作目标任务；

（2）聘期内有两次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等次或有三次基本合格等次的；

（3）教学科研人员连续四次或实验技术人员连续三次业绩考核均未进档的；

（4）聘期内有违规违纪或学术不端行为，影响学校声誉的；

（5）聘期内工作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

（6）聘期内长期从事、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任职务领取报酬的，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本职工作岗位的；

（7）聘期内不服从岗位管理，拒不接受工作任务的，造成不良影响的；

（8）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聘期考核的或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